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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6/2021_2022__E5_90_88_E

5_B9_B6_E4_BC_9A_E8_c74_536578.htm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经批准

实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集团母公司及其汇总纳税的成员

企业，一律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集中清

缴’的汇总纳税办法。”在这一规定下，成员企业应分别计

算本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缴所得税并按60％的比例预缴企

业所得税，母公司年度终了应在成员企业年度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的基础上合并计算年度应纳所得税，因而在合并利

润表上填列的是合并缴纳的所得税。那么母公司年终对因内

部销售商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引起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在成员企业已计所得税费并预交的情况下，应如何统一计

算所得税以及对纳入合并范围的成员企业间内部交易形成的

内部利润对企业集团所得税的影响额又应如何编制合并会计

报表抵销分录呢？《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对我国合并会

计报表的编制作了比较详细的规范，但合并报表中所得税的

会计处理比较复杂，本文将针对此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内

部销售商品形成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所得税处理问题 企业

集团内部销售商品，购买企业本期内未实现对外销售而形成

期末存货（含销售企业的销售毛利即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时，销售企业根据收入确认条件将集团内部销售作为收入确

认并计算毛利及所得税费用；但《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规定，该交易从企业集团整体来看内部销售商品形成期末存

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企业内部物资调拨活动，既不会实现利



润，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对外销售时才确认为企

业集团收入并计算销售利润。因而母公司在统一计算应纳所

得税时，应将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作应纳税时间差异处理，

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将其递延至该商品对外销售实现利润后

再将其转回。 通过上述分析，交易当期母公司在编制合并会

计报表时应将母公司已递延而销售企业纳入所得税费用并缴

纳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对企业集团所得税影响额予以抵销

。在连续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情况下，母公司应将上期销售商

品形成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涉及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对本期

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予以抵销，因存货属流动资产，在正

常情况下上期商品本期应对外销售，因而在编制抵销分录时

对上期内部购进的存货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视为在本

期实现利润，将上期母公司递延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对所

得税的影响额在本期期初转回。现举例说明： 例1：某子公

司2001年向母公司销售A商品200万元，成本150万元，销售毛

利率为25％，母公司本期未对外销售，全部形成期末存货，

假设母公司当年合并利润为1200万元，除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外无其他调整事项。2002年该子公司销售A商品300万元给

母公司，成本230万元。2002年母公司A商品全部对外销售，

无期末存货。假定双方所得税税率为33％。 根据题意作以下

分析及会计处理： 1. 2001年内部销售商品形成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利润的所得税计算和抵销分录的编制。 （1）未实现内

部销售利润对母公司统一计算企业集团所得税的影响：子公

司分别纳税情况下所得税费用及应纳所得税16.5万元［（200

－150）× 33％］；母公司统一计算所得税时企业集团的应纳

所得税379.5万元｛［1200－（200－150）］×33％｝；未实现



内部销售利润对企业集团所得税的影响额（递延税款贷方

）16.5万元［（200－150）×33％］；母公司统一计算所得税

时企业集团合并所得税费用396万元（379.5＋16.5）；母公司

编制企业集团所得税分录分别为： 借：所得税 396 贷：应交

税金 379.5 递延税款 16.5 子公司编制单独纳税的所得税分录为

： 借：所得税 16.5 贷：应交税金 16.5 （2）母公司编制合并

会计报表抵销分录： 借：递延税款 16.5 贷：所得税 16.5 2.

2002年因内部销售商品全部对外销售而使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得以实现，因此只须抵销上期因内部销售商品形成的未实

现内部销售利润而使子公司单独纳税多缴所得税对本期期初

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 16.5 贷：期初

未分配利润 16.5 二、内部销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形成未实

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所得税处理问题 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购买企业作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使用时，销

售企业将高于或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并单独

计算所得税，而购买企业以支付的价款（含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计提折旧费，从企业集团整体来看，销售企业确认的

损益通过购买企业计提折旧费或摊销无形资产冲回。因此，

母公司在内部交易当期统一计算所得税时，应将销售企业确

认的损益作时间性差异处理，如销售价款高于账面价值为应

纳时间性差异，销售价款低于账面价值为抵减时间性差异，

采用纳税影响法将其递延至购买企业计提折旧费或摊销无形

资产视同内部销售利润实现时转回。 通过上述分析，交易当

期母公司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将销售企业在单独纳税时

多交的企业集团已递延的所得税进行抵销。在连续编制合并

会计报表的情况下，由于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仍为购买企



业所使用，首先将以前会计期间内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交

易确认损益即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涉及的多交所得税对期初

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予以抵销（该金额为每期初“递延税款”

的余额），然后将本期母公司统一计算所得税时因购买企业

计提折旧或摊销无形资产视同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实现转回

的所得税进行抵销。现举例说明： 例2：2001年12月20日乙子

公司将原值600万元，已提折旧300万元，尚可使用4年的设备

以500万元出售给丙子公司，丙公司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假

定母公司当年合并利润为1000万元，除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外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双方所得税率均为33％。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